
□王进喜

近期， 来宾中院引起舆论广泛关

注的 “律师未到庭， 庭审已结束” 事

件中， 在当事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且

辩护律师已经提前到达法院的情况

下， 因安检问题致使律师无法入庭，

在无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审理完毕。 这

一做法， 不但侵犯了律师执业权利，

也侵犯了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

根据一般经验， 无律师辩护的当

事人自行辩护 ， 往往因缺乏法律知

识， 特别是程序法和证据法知识造成

庭审程序拖沓， 质证不充分， 当事人

无法为自己充分伸张正义； 称职和富

有经验的出庭律师辩护则有助于保证

庭审实体和程序的质量与效率。

然而， 刑事案件庭审是否应当有

律师出庭辩护， 是一个理想与现实交

汇的问题 ， 受到许多现实因素的制

约。 例如， 是否有足够的辩护律师资

源， 我国 《刑事诉讼法》 规定， 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

为辩护人 。 这种对辩护人数量的限

制， 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律师资源

的可得性和分配问题。 再如， 经济因

素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 有

利于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 提供高质

量的法律援助； 相反， 经济下行， 法

律援助资金削减， 则会直接导致律师

无法为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法

律援助质量下滑， 造成 “诉诸司法机

会减少的危机”。 英国法律援助制度

近些年的改革， 已经就此提供了反面

榜样。

此外， 被告人的自主性也需要得到

足够的尊重。 这体现为被告人有选择律

师的权利以及自行辩护的权利。 《法律

援助法》 第 27 条规定 ： “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时， 不得限制或

者损害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委托辩护人

的权利。” 这一规定就是被告人选择律

师这一自主性权利的体现。 而在非特殊

情况下， 被告人有权拒绝律师的辩护，

包括已经委托或者指定的律师的辩护。

这一点在 《刑事诉讼法》 和 《律师法》

中都已明确。

2017 年 10 月， 最高法、 司法部印

发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试点工作的办法》。 2018 年 12 月， 试

点工作扩大至全国， 对于审判阶段被告

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 由人民法院

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

护或者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2022

年， 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 司法部

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巩

固试点工作成效。 上述举措的出台有两

个重要背景， 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就， 为拓展法律援助渠道、 范围

以及提高法律援助质量提供了经济保

障； 二是我国律师队伍迅猛发展， 目前

我国律师队伍已逾 67 万人。 但即便如

此， 从全国范围来看 ， 律师资源不充

分、 不平衡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骨感的

现实问题无疑制约了刑事案件庭审应当

有律师出庭辩护这一理想的实现 。 但

是， 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能因此得不到保

障， 现有辩护制度应当得到落实。

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 《关于进一

步规范庭审秩序保障诉讼权利的通知》，

规定， “对重大敏感案件和依法不公开

开庭审理的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禁止携

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 采取屏蔽网络信

号等必要技术措施， 防止庭审活动信息

被不当传播， 确有使用必要的， 需经人

民法院准许。” 上述规定表达了人民法

院对维护庭审秩序， 维护司法权威、 保

守审判工作秘密的正当关切， 但在一定

程度上忽视了律师同样正当、 合理的需

求。 在律师手中， 电脑就是劳动生产工

具， 甚至是须臾不离的诉讼活动工具。

禁止律师携带电脑入庭， 在很多情况下

会给律师正常履职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和

麻烦， 甚至会造成律师无法完成执业工

作。 来宾事件中， 律师工作电脑被禁止

带入法庭同样引发争议。

鉴于上述限制律师携带电子设备入

庭的规定屡生事端， 建议对该规定进行

修改： 删除禁止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

的规定， 并对电子设备的禁止性用途作

出明确规定， 同时， 对有违反禁止性规

定行为的律师， 由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

机关和律师协会依法进行司法处罚、 行

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 现有规定不完善

的， 要抓紧修改完善。 事实上， 来宾中

院事件， 非常典型地表明对律师和法官

职业行为的治理， 尚未实现规则之治。

对于司法活动中的此类纷争， 必须予以

高度重视， 切不可轻慢应付 ， 不了了

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导、 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法学会

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韩 旭

法庭是律师最主要的 “战场 ”，

是行使律师辩护权最集中、 最典型的

场合。 然而， 近年来律师法庭上的辩

护权屡屡遭受侵犯。 除了新近来宾中

院 “剥夺 ” 律师出庭辩护权 ， 2019

年 2 月， 广东高院某法官三次打断律

师发言， 批律师 “水平不够， 抓不住

重点”； 2020 年 6 月， 海口中院公开

审理 20 人涉黑案， 辩护律师要求按

法律规定 “一证一质” 未获同意， 遂

申请审判长回避， 结果律师被责令退

出法庭； 2022 年 7 月， 因开庭前河

南宁陵县法院还有 78 张光盘和 2 本

纸质卷未让律师查阅， 律师要求阅卷

后再行辩护， 就被法官驱逐出庭。

庭审中的律师辩护权包括发问

权、 质证权、 辩论权和申请权、 出庭

权、 正确辩护意见被采纳权等。 浏览

近年来发生的侵犯律师庭审辩护权的

案例， 法官不当限制律师发言时间、

滥用自由裁量权、 随意驳回证人出庭

作证申请、 未经法定前置程序将律师

轻率驱逐出庭等情况时有发生 。 因

此， 保障律师法庭上的辩护权需要多

措并举， 针对上述司法 “顽疾” 对症

下药。

从未来长远看， 应当建立相互尊

重、 彼此信任、 良性互动的法律职业

共同体。 公安司法人员应切实遵循刑

事诉讼法、 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 并对律师职业的价值、 功能

存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 但是， 在法

律职业共同体真正建成之前， 在法律

仅有倡导性规定， 对公权力主体违反规

定缺乏制裁措施和不利后果的情况下，

指望部分司法人员认真落实律师法庭辩

护权只能是一厢情愿。

对于律师发问权、 质证权和辩论权

受不当限制的问题 ， 除了应有效落实

“两高三部”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

权利的规定》 第 31 条规定： “法庭审

理过程中， 法官可以对律师的发问、 辩

论进行引导， 除发言过于重复、 相关问

题已在庭前会议达成一致、 与案件无关

或者侮辱、 诽谤、 威胁他人， 故意扰乱

法庭秩序的情况外， 法官不得随意打断

或者制止律师按程序进行的发言。” 还

可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

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 26 条第

7 项： “其他故意违背法定程序、 证据

规则和法律明确规定违法审判的， 或者

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

重后果的” 之规定， 对不当限制律师法

庭辩护权的司法人员以 “故意违背法定

程序” 追究其司法责任。

对于律师申请己方证人出庭作证或

者控方证人出庭进行对质经常性被拒的

问题， 鉴于我国仅对非法证据排除作了

相关规定， 建议借鉴 《德国刑事诉讼

法 》 相关规定： “当证据调查不合法

时， 应驳回证据调查申请， 除此之外，

仅于下列情况方得驳回证据调查申请：

因众所周知而无证据调查必要、 待证事

实对裁判不具有重要性或业已证明、 证

据不适合或无法取得、 申请系为拖延诉

讼而提出。” 根据该条第 （6） 项之规

定： “驳回证据调查申请， 须以法院裁

定为之 。 ” 同时根据对该条的注释 ：

“对于与作成裁判有重要关系， 而被告

并未作出可信之供认， 以及并非一般性

适用之经验法则， 均应进行证据调查”，

确立法庭同意证人出庭为原则， 不同意

为例外的审判制度。 可供借鉴的还有联

合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相关规定： “被告人与不利于己的证

人对质是其基本权利”， 以及人人享有

最低限度的司法保障： “得亲自或间接

诘问他造证人， 并得声请法院传唤其证

人在与他造证人同等条件下出庭作证。”

对于不按通知时间提前开庭和未经

警告、 训诫、 责令退出法庭程序而径直

驱逐律师出庭的， 应依据刑诉法第 238

条第（五） 项 “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

讼程序，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给予程

序性制裁： 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

对于律师正确辩护意见不被采纳，

且不展开充分说理的情况， 则应当在审

判管理中严格要求按 “人民法院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案件， 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

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 代理意见， 以

及是否采纳的情况， 并说明理由” 之规

定， 对于不采纳律师辩护意见的， 必须

详细说明不采纳的理由。

鉴于公检法机关可能是侵犯律师执

业权利的主体， 由其承担监督和救济职

能并不妥当， 也难以发挥实际效用。 建

议改由相对中立和更具权威的依法治省

委员会等各级依法治理委员会作为向律

师提供权利救济的主体， 从而切实维护

律师法定的执业权利。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洪 浩

8 月初发生在广西来宾的 “冯波案” 庭审

风波， 法院拒绝律师携带电脑出庭的请求， 并

在律师未到场的情况径直完成庭审， 由此引发

舆情。 这一事件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亟待解决

的一个典型问题， 即如何保障律师庭审诉讼权

利的实现。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我国的庭审结

构由 “超职权主义” 向具有中国特色的 “控辩

式庭审” 转变， 但庭审的职权色彩依然浓厚，

控辩地位长期失衡。 究其原因， 不外于侦查中

心主义和案卷中心主义的持续影响。 承载侦查

结论的案卷对法官心证造成的预断， 部分消解

了庭审程式对于查明案件真相的决定性作用，

法官倾向于把控庭审进展以检验和贯彻庭前阅

卷结论， 律师的庭审辩护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

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实

现庭审中心主义成为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庭审

中心主义要求阻断侦查结论与审判结论的直接

关联， 实现 “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 案件事实

查明在法庭、 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 裁判结果

形成在法庭”， 法官要超越控方合作者的形象，

以中立身份平等对待控辩双方的证据和意见，

尤其要保障律师的庭审诉讼权利， 重视律师的

庭审辩护意见。 因此， 推进律师庭审诉讼权利

的实现， 首先必须建构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结构模式。

庭审中心主义下的有效辩护， 核心是律师

的庭审辩护应当对诉讼程序进程和案件实体结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方面， 律师应当有在庭

审中提出诉求和发表主张的机会； 另一方面，

律师的庭审辩护意见应当得到法官的实质重

视。 具体而言， 在权利保障的内容方面， 一个

实质化的刑事庭审， 为了实现有实效的律师辩

护， 应当重点保障律师在庭审中的发问权、 举

证权、 质证权、 发表意见权、 申请通知证人出

庭和调取新的证据权、 申请启动非法证据调查

程序权等权利。 而在权利保障的程序方面， 对

于律师的发言和发问， 除有违法或故意扰乱庭

审秩序的情形， 法官不得随意打断或者制止；

对于律师在庭审中提出的权利诉求， 法官应当

及时作出回应； 对于律师提出的正当申请， 应

当以许可为原则， 不许可为例外； 法官拒绝律

师程序请求的， 应当详细说明理由。 此外， 在

庭审过程中， 检察机关除了要承担控诉任务

外， 还兼具法律监督者的角色， 应当秉承客观

义务， 对法庭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情况进行法

律监督， 发现存在违法情况的， 应当及时提出

纠正意见。 当然， 柔性的程序规定和检察监督

并不足以保障律师庭审诉讼权利的落实， 还应

当引入有效辩护理念和程序性制裁措施， 将法

官不当限制律师诉讼权利而影响到辩护效果的

归属为 《刑事诉讼法》 第 238 条第五项和第

253 条第四项所规定的 “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

诉讼程序， 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的情形之一，

作为应当发回重审和启动再审的法定理由。

最高法、 最高检等五部门发布的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

权利的规定》 以及最高法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依法保障

律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 等专门文件，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庭审中心主义下律师庭审权利保障的要求。

但司法实践中， 各省市区在平等保护律师庭审权利方面存在比

较显著的地域差异， 主要体现于各地法院自行制发的各类律师

庭审权利保障规定。 这种差异一方面来源于各地法治发展水平

的不均衡， 另一方面也与顶层设计的不足有关， 现有规范对法

条的重申较多， 突破性的保障规定较少。 而律师庭审权利保障

方面法秩序的不统一， 既影响律师的异地执业活动， 也不利于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良性发展。 因此， 需要由中央部门牵头，

制定有关律师庭审权利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文件， 作为平等保护

律师庭审辩护权的基础性标准。 同时鼓励地方结合工作实际实

行更高的保障标准， 形成有利经验的， 适宜的可以推广全国形

成新的基础规范。

当然， 任何权利都有边界， 辩护权也不例外。 除了构建有

效的权利保障体系， 律师庭审权利的实现， 也离不开律师自身

对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的恪守。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学术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

会长）

!" 学者评论
责任编辑 徐慧 见习编辑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2023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

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以
庭
审
为
中
心，

首
要
扭
转
控
辩
失
衡
之
现
状

拿什么来守护法庭上的律师辩护权

刑事案件审理

必有律师辩护能否实现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本人伍小燕， 担任上海国

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人一

职， 因公司与茅佳琦案被判罚

金15000元并道歉。 由于我司经

营管理不到位且法律意识淡薄，

导致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我

深刻地认识到此次事件我们的

错误， 且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现通过媒体向广大公众

公开道歉，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不做任何

违法违纪的事情， 做一个有益

社会的人。

特此致歉。

致歉人： 伍小燕

2023年9月1日

公开致歉信

减资公告
上海樟博实业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5A1H86EK70， 经 股 东

决定将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500万元， 请有

关债务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上海浦轩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5MA1HA74J93， 经股东

会决议将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300万元， 请有

关债务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经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装

饰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

长宁装饰） 股东会决议及上海

兴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兴宁公司） 和上海振宁建

筑装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

宁公司） 的股东决定， 新长宁

装饰吸收合并兴宁公司和振宁

公司。 吸收合并后， 新长宁装

饰存续， 新长宁装饰注册资本

不变， 兴宁公司和振宁公司注

销， 兴宁公司和振宁公司注销

后其债权、 债务、 人员、 资产

均由新长宁装饰承继。

特此公告。

上海新长宁集团建筑装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兴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上海振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日

吸收合并公告


